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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专利纠纷适用规定》第16条 专利法第23条所称的在先取得的合法权利包括：商标权、著
作权、企业名称权、肖像权、知名商品特有包装或者装潢使用权等。
 《专利细则》第11条 除专利法第28条和第42条规定的情形外，专利法所称申请日，有优先权的，指优
先权日。
 本细则所称申请日，除另有规定的外，是指专利法第28条规定的申请日。
 切题点拨 1.两个以上的申请人分别就同样的发明创造申请专利的，专利权授予最先申请的人；申请日
是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收到专利申请文件之日，如果申请文件是邮寄的，以寄出的邮戳日为准。
 2.专利权被宣告无效后的法律后果，应予以重视。
 3.发明或实用新型具备新颖性的条件是申请专利的发明创造在申请日之前不能公开，注意理解新颖性
、实用性和创造性，同时注意不丧失新颖性的例外情形。
 大纲考点 专利权人的主要权利 第10条 专利申请权和专利权可以转让。
 中国单位或者个人向外国人、外国企业或者外国其他组织转让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的，应当依照有
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手续。
 转让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的，当事人应当订立书面合同，并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登记，由国务院
专利行政部门予以公告。
专利申请权或者专利权的转让自登记之日起生效。
 第11条 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权被授予后，除本法另有规定的以外，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专利权人许
可，都不得实施其专利，即不得为生产经营目的制造、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其专利产品，或
者使用其专利方法以及使用、许诺销售、销售、进口依照该专利方法直接获得的产品。
 外观设计专利权被授予后，任何单位或者个人未经专利权人许可，都不得实施其专利，即不得为生产
经营目的制造、许诺销售、销售、进口其外观设计专利产品。
 第12条 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实施他人专利的，应当与专利权人订立实施许可合同，向专利权人支付专利
使用费。
被许可人无权允许合同规定以外的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实施该专利。
 第29条 申请人自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外国第一次提出专利申请之日起12个月内，或者自外观设计在外
国第一次提出专利申请之日起6个月内，又在中国就相同主题提出专利申请的，依照该外国同中国签
订的协议或者共同参加的国际条约，或者依照相互承认优先权的原则，可以享有优先权。
 申请人自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中国第一次提出专利申请之日起l2个月内，又向国务院专利行政部门就
相同主题提出专利申请的，可以享有优先权。
 第30条 申请人要求优先权的，应当在申请的时候提出书面声明，并且在3个月内提交第一次提出的专
利申请文件的副本；未提出书面声明或者逾期未提交专利申请文件副本的，视为未要求优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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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法大司考"2013年国家司法考试法律法规汇编(精华版)》将会对广大备考人员学习、理解和掌握国家
司法考试的知识内容和应试方法具有积极的引导与促进作用，对考生提高考场实战能力以及未来的从
业能力给予有力的支持与帮助。
预祝各位备考人员在国家司法考试中取得满意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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